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14年度
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 

1.勞工保險制度執行業務之規劃、資料蒐集與分析、保險費率精算、相關法規修正建議及其他綜合規劃。
2.勞工保險之加保、退保、投保薪資調整、查核、保險資料管理及其他承保業務。

3.保險費之計算、收繳及欠費處理。

4.勞工保險之給付審查及核付業務。

5.依法接受委任辦理就業保險、勞工退休金收支、積欠工資提繳及墊償等業務。

6.依法接受委託辦理其他業務之事項。

7.其他與勞工保險業務相關事項。

（二）內部分層業務：

1.企劃管理組：

(1)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綜合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率之精算。

(3) 法律事務之處理。

(4) 業務之查核及管考。

(5) 各地辦事處業務之規劃及管理。

(6) 業務說明會之辦理。

(7) 配合主管機關辦理專案檢查。

(8) 其他有關企劃管理事項。

2.納保組：

(1) 納保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 事業單位、公司行號、機關團體、職業訓練機構、雇主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之新投保業務。

(3) 事業單位、公司行號、雇主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與家庭幫傭之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處理。

(4) 事業單位、公司行號、雇主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保險費之計算。

(5) 事業單位、公司行號、雇主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納保違法之查處。

(6) 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十條規定參加保險者之納保、計費及違法之查處。

(7) 投保單位保險費繳款單之開單及寄發。

(8) 未投保單位之催保及違法之查處。

(9) 各級政府每月應補助各類被保險人保險費之計算及通知撥付。

(10) 其他有關納保事項。

3.保費組：

(1) 保費處理、欠費清理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 保險費收繳之處理。

(3) 保險費欠費之處理及裁處。

(4) 工會、漁會之新投保業務。

(5) 工會、漁會、機關團體與職業訓練機構之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處理。

(6) 工會、漁會、機關團體及職業訓練機構保險費之計算。

(7) 工會、漁會、機關團體及職業訓練機構納保違法之查處。

(8) 投保單位與被保險人各項書表之管理、查調、提供及保管維護。

(9) 其他有關納保、保費處理、欠費清理及資料管理等事項。

4.普通事故給付組：

(1) 勞工保險生育、老年給付、就業保險給付與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 勞工保險生育及老年給付申請之審核。

(3) 就業保險給付申請之審核。

(4)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墊償及追償。

(5) 產檢假薪資補助、陪產檢及陪產假薪資補助、育嬰留職停薪薪資補助之審核。

(6)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與產檢假薪資補助、陪產檢及陪產假薪資補助、育嬰留職停薪薪資補助經費收支及帳務之管理。

(7) 其他有關普通事故給付事項。

5.職業災害給付組：

(1) 勞工保險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失能、死亡、失蹤、醫療給付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退保後，經診斷罹患職業病津貼補助、照護補助與未加保職業災害勞工補助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3) 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失能、死亡、失蹤給付業務之審核。

(4)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退保後，經診斷罹患職業病津貼補助、照護補助及未加保職業災害勞工補助業務之審核。

(5)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醫療給付業務之委託辦理及審核。

(6)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及健康追蹤檢查業務之辦理。

(7) 應強制納保而未加保職業災害勞工給付追償業務之規劃、研擬及辦理。

(8) 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繼續參加勞工保險保險費補助預算編列。

(9) 其他有關職業災害給付、津貼及補助事項。

6.勞工退休金組：

(1) 勞工退休金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 勞工退休金之提繳及罰鍰處理。

(3) 勞工退休金欠費之催繳、處理及滯納金加徵。

(4) 勞工退休金之核發。

(5) 勞工退休金專戶之管理。

(6) 勞工退休金財務、帳務及收支之管理。

(7)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提繳。

(8) 其他有關勞工退休金事項。

7.數位服務組：
(1) 數位服務發展與資通安全策略之擬訂及推動。

(2) 數位服務系統整體之規劃、建置及維護管理。

(3) 業務資料庫之規劃設計及維護管理。

(4) 跨機關間電子資料流通之規劃設計及維護管理。

(5) 資訊應用環境之規劃、資訊資源配置及管理。

(6) 資訊與資安教育訓練之規劃及推動。

(7) 科技應用及數位創新發展之規劃及推動。

(8) 其他有關數位服務事項。

8.國民年金組：

(1) 國民年金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 與相關社會保險資料比對勾稽，連動處理國民年金納保資格、年資計算及給付競合事項。

(3)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資料維護管理、保險費與利息之計算及繳款單寄發。

(4) 國民年金保險費欠費處理、保險費與利息分期及延期繳納。

(5) 國民年金老年年金給付、生育給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之審核。

(6) 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及原住民給付之審核。

(7) 國民年金保險費收繳及給付之帳務處理。

(8)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收支管理、保險費收繳及給付之出納處理。

(9) 其他有關國民年金事項。

9.農民保險組：

(1) 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農民退休儲金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 與相關社會保險資料比對勾稽，連動處理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之納保資格、給付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競合事項。

(3) 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納保業務之審核及保險費計算。

(4) 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財務及保險費收繳之處理。

(5) 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給付、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審核及核發。

(6) 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帳務之處理。

(7)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核發及個人專戶之管理。

(8) 農民退休儲金財務、帳務及收支之管理。

(9) 其他有關農民保險事項。

10.秘書室：

(1) 印信典守及文書、檔案之管理。

(2) 議事、出納、財務、營繕、採購及其他事務管理。

(3) 本局辦公廳、宿舍等不動產之取得及管理配置。

(4) 本局辦公廳、宿舍新建、擴建、遷建等營繕工程之審查、協調及督導。

(5) 本局辦公廳、宿舍、檔案、財產、車輛管理之督導考核及工程施工查核。

(6) 國會聯絡、媒體公關事務之政策規劃、研擬、執行及管考。

(7) 工友（含技工、駕駛）之管理。

(8) 本局災害防救之聯繫及安全防護。

(9) 不屬其他各組、室事項。

11.人事室：掌理本局人事事項。

12.政風室：掌理本局政風事項。

13.主計室：掌理本局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系統圖：























2.預算員額說明表

	機關
	職員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合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599
	37
	5
	1
	61
	1,703


備註：預算員額1,703人含辦理老農福利津貼員額15人。
二、施政目標與重點

為配合勞動部落實尊嚴勞動、友善職場之理念，推動「勞政友善化」，確保勞工保險及退休金制度穩定，完備職業災害保險等施政目標，本局落實推動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納保、保費、給付業務及勞工退休金提繳、核發與個人專戶管理，優化服務品質及效能，具體實踐施政目標。
本局依據行政院114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經情勢變化及本局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14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下：
(一)年度施政目標

優化行政效能，保障勞工之保險及退休金權益：落實推動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納保、保費、給付業務及勞工退休金提繳、核發與個人專戶管理，優化服務品質及效能。
(二)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勞動保險執行業務


	一
	落實推動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各項受任業務，優化服務品質及效能
	1、 落實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納保業務，積極輔導及查核雇主依法加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維護勞工權益。
2、 強化保險費收繳，健全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財務；加強辦理勞工退休金之提繳、查核及個人專戶管理，確保勞工之退休金權益。
3、 覈實、迅速、安全核發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各項給付、津貼、補助、勞工退休金及墊償工資、退休金與資遣費，安定勞工及其家屬生活。
4、 積極維運全球資訊網及Facebook粉絲團等社群，持續宣導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等業務，提供民眾所需資訊與便利服務。強化各地辦事處單一窗口服務，積極辦理各項業務說明活動及跨機關合作業務，增進為民服務效能。

	
	二
	勞動保障暨年金服務躍升計畫
	1、 持續維運業務永續發展，提供高可用性之營運環境，打造完善的數位服務整合環境。
2、 強化本局資通安全防護作業，擴大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之導入及驗證範圍；持續推動本局核心資通系統電子資料與隱私保護管理制度運行及調整。
3、 運用大數據及AI資料分析技術，精進特定異常案件預警機制，並導入流程自動化，提升行政效率及作業品質。



三、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 前(112）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勞動保險執行業務
	1、 落實執行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其他受任業務，提升服務品質及效能
(1) 落實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納保業務，積極輔導及查核雇主依法加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維護勞工保險權益。
(2) 強化提升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保險費收繳率；加強辦理勞工退休金之提繳、查核及核發，完善個人專戶管理，保障勞工退休權益。
(3) 覈實、迅速、安全核發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各項給付、津貼、補助及墊償工資、退休金與資遣費，安定勞工及其家屬生活。
(4) 積極維運全球資訊網及Facebook粉絲團，提供民眾所需便捷服務，持續宣導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等業務資訊；強化各地辦事處單一窗口服務及宣導活動，因應智慧服務與數位化趨勢，推動數位服務櫃檯、智慧查調輔助平臺及線上業務說明會，增進為民服務效能。

	1、 112年度「加強輔導投保單位納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專案計畫： 
(1) 輔導依規定加保：針對新設籍課稅及新辦理商業登記之單位、新成立之短期補習班及已成立健保投保單位惟尚未辦理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加保之餐飲業、營造業、人力派遣業辦理催保，催保件數計8,392件，輔導後申報加保者計977件，未僱工、已結束營業或他遷不明等計7,415件；另針對已成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單位之補習班、長照機構、飲料店業、超商、工程行、人力供應業、餐館業及違反加保規定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查核件數計831件，符合規定計716件，不符規定核處罰鍰計115件。
(2) 輔導覈實申報投保薪資：針對平均投保薪資低於同縣市同業別且差距幅度較大、經本局連續逕調投保薪資且申報之投保薪資與薪資所得差距較大之單位，及111年度大幅調整投保薪資經通知檢證後受理並加以列管之單位，發函輔導覈實申報投保薪資，輔導件數計2萬3,116件，另篩選上列輔導家數中違規可能性較大者，及屢被檢舉高薪低報之保全服務業、未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查核件數計3,131件，符合規定計2,453件，不符規定核處罰鍰計678件。
2、 迅速處理各項異動資料及計算保費：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加保、退保、投保薪資調整異動頻繁，112年平均每月處理異動資料計290萬8千餘筆，每月異動資料於保費計算(次月10日左右)前處理完成之比率，平均達99.70%(未處理完成部分係因投保單位申報資料疏漏未完成補件、健保署各業務組轉寄勞、健保合一表件至本局已逾保費計算收檔日等)，每月均於25日前寄發上月保險費繳款單，以利投保單位即時核對被保險人異動資料。
3、 持續宣導多元繳費管道，並加強推廣轉帳代繳、網路繳費及行動支付之便利性，以提高保險費收繳率。112年度保險費於繳費寬限期內收繳率達96.05%。
4、 為提高欠費催收績效，投保單位保險費逾寬限期仍未繳納，除依規定辦理催繳、限繳、加徵滯納金及暫行拒絕給付外，並輔以電話催收及重大欠費加強列管催收，如仍未繳納即移送行政執行。另建立大量解僱勞工及關廠歇業預警名單，預先防杜重大勞資爭議案件發生並有助欠費催收，112年度保險費經催收後收繳率達99.40%。
5、 為提高保險費收繳率，補助職業工會、漁會、海員總工會、船長公會及受託辦理勞保業務團體辦理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相關業務，112年度計補助3,752家單位，補助金額共計3億9,765萬1,273元。
6、 積極辦理勞工退休金提繳申報資料處理、計費開單、提繳查核、催欠、退休金核發及個人專戶管理，至112年度，勞工退休金實收率達99.84%，112年度勞工退休金核發案件平均核發天數為14日，較法定時間30日提前16日；另主動通知死亡勞工之遺屬及年滿65歲且停繳1年以上勞工請領勞工退休金，共計通知7萬7,525件。此外，已完成勞退新制基金111年收益分配與揭示。
7、 加強辦理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業務，112年度提繳率達99.59%，核定案件數計878件。
8、 為提升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核發效率，推行各項業務改進措施，並秉持為民服務之精神積極辦理，以保障被保險人之給付權益。112年度核發勞工保險生育給付、老年給付及就業保險各項給付共計343萬7千餘件；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失能、死亡及醫療各項給付共計248萬4千餘件。
9、 112年度於本局全球資訊網及臉書提供各項實用資訊931則，方便民眾即時瞭解本局各項業務及自身之權利義務，增進本局業務宣導推廣度。
10、 各辦事處112年度辦理單一窗口服務433萬6,359件次、業務說明活動1,715件次及跨機關合作服務1,365件次，共計433萬9,439件次，執行成效良好。

	
	2、 勞動保障暨年金服務躍升計畫
(1) 進行營運環境維運管理，及配合應用系統發展，調整與強化基礎作業環境。
(2) 擴充應用系統功能，改善業務流程，簡化人工作業，加速數位科技應用，提升業務服務能量。
(3) 擴大免書證服務範圍，新增介接戶政、移民書證及導入報表管理系統之應用系統。
(4) 精進與擴大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強化核心業務個人資料保護與使用，完善資安防護效益。
(5) 整併數位服務櫃檯系統與客戶服務應用系統－個人(CS)及單位(CU)功能，完成「資料策展儀表」、「年金暨給付整合試算服務」、「特定對象異常行為預警服務」、「數位服務櫃檯」及「智慧查調輔助平臺」等5項主題應用系統維護作業。

(6) 辦理「資料加值與智慧服務」應用主題規劃與建置作業，藉由資料加值、跨域鏈結及服務整合等發展策略，建立新應用模式，優化行政效能，提升服務品質。
	1、 維護電腦主機系統之軟、硬體穩定運作，提供各項業務服務不中斷及良好的整體營運環境可用率。
2、 完成112年度系統維運管理及資安監控(SOC)服務、開發1項經營決策分析主題模型。
3、 擴大免書證服務範圍，共開發完成16張免書證系統。
4、 完成112年度資通系統防護基準自評表書面審查作業、核心系統滲透測試服務，及完成提報「資安治理成熟度評估系統」評估作業。
5、 完成數位服務櫃檯與客戶服務應用系統－個人(CS)及單位(CU)功能整併分析設計。
6、 維護及精進112年度「資料策展儀表」、「年金暨給付整合試算服務」、「特定對象異常行為預警服務」、「數位服務櫃檯」及「智慧查調輔助平臺」等5項主題應用系統。
7、 開發「資料加值與智慧服務」相關應用主題，完成第一階段「審查回復跨域查調」業務流程需求訪談、流程分析及「業務流程自動化需求規格書」。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113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勞動保險執行業務

	1、 落實執行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其他受任業務，提升服務品質及效能
(1) 落實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就業保險納保業務，積極輔導及查核雇主依法加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維護勞工權益。
(2) 加強保險費收繳，掌握催收時效，鞏固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就業保險之財務健全；積極辦理勞工退休金之提繳、查核及個人專戶管理，以維護勞工之退休金權益。
(3) 正確、迅速、安全核發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就業保險各項給付、津貼、補助、勞工退休金及墊償工資等，保障勞工及其家屬經濟生活。
(4) 積極維運全球資訊網及Facebook粉絲團，持續宣導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等業務，並提供民眾所需便捷服務與資訊。強化各地辦事處單一窗口服務及業務說明活動，增進為民服務效能。
	1、 113年度「加強輔導投保單位納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專案計畫： 
(1) 輔導依規定加保：針對新設籍課稅及新辦理商業登記之單位、新成立之短期補習班、已成立健保投保單位惟尚未辦理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加保之藥局、室內設計、工程行辦理催保，113年截至6月底，已辦理催保計7,709件，輔導後申報加保者計609件，未僱工、已結束營業或他遷不明等計7,100件；另針對已成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單位之診所、幼兒園(含托嬰中心)、飲料店、餐館、工程行、建築物一般清潔服務業、超商之投保單位，113年截至6月底，已發函輔導3,000件，另針對上列輔導單位及違反加保規定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部分，陸續辦理中。
(2) 輔導覈實申報投保薪資：發函輔導單位平均投保薪資低於同縣市同業別且差距幅度較大、經本局連續逕調投保薪資且申報之投保薪資與薪資所得差距較大之單位，及112年度大幅調整投保薪資經列管之單位，113年截至6月底，已辦理計2萬689件；另針對上列輔導家數中違規可能性較大者，及屢被檢舉高薪低報之保全服務業、未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部分，陸續辦理中。
2、 迅速處理各項異動資料及計算保費：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加保、退保、投保薪資調整異動頻繁，113年截至6月底，平均每月處理302萬3千餘筆異動資料，1月至6月每月異動資料於保險費計算(次月10日左右)前處理完成之比率平均達99.70%(未處理完成部分係因投保單位申報資料疏漏未完成補件、健保署各業務組轉寄勞、健保合一表件至本局已逾保險費計算收檔日等)，每月均於25日前寄發上月保險費繳款單，以利投保單位即時核對被保險人異動資料。
3、 持續宣導多元繳費管道，並加強推廣轉帳代繳、網路繳費及行動支付之便利性，以提高保險費收繳率，113年截至6月底，保險費於繳費寬限期內收繳率達96.13%。
4、 投保單位保險費逾寬限期仍未繳納，除依規定辦理催繳、限繳、加徵滯納金及暫行拒絕給付外，並輔以電話催收及重大欠費加強列管催收，如仍未繳納即移送行政執行。另建立大量解僱勞工及關廠歇業預警名單，預先防杜重大勞資爭議案件發生並有助欠費催收，113年截至6月底，保險費經催收後收繳率達99.16%，並持續催收中。
5、 為提高保險費收繳率，補助職業工會、漁會、海員總工會、船長公會及受託辦理勞保業務團體辦理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相關業務，113年截至6月底，計補助3,555家單位，補助金額共計1億6,748萬6,171元。
6、 積極辦理勞工退休金提繳申報資料處理、計費開單、提繳查核、催欠、退休金核發及個人專戶管理，至113年6月底，勞工退休金實收率達99.85%，113年截至6月底，勞工退休金核發案件平均核發天數為15日，較法定時間30日提前15日；另主動通知死亡勞工之遺屬請領勞工退休金，計通知1萬7,036件。此外，已完成勞退新制基金112年收益分配與揭示。
7、 加強辦理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業務，113年截至6月底，提繳率達99.36%，核定案件數計432件。
8、 為提升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核發效率，推行各項業務改進措施，並秉持為民服務之精神積極辦理，以保障被保險人之給付權益。113年截至6月底，核發勞工保險生育給付、老年給付及就業保險各項給付共計266萬7千餘件；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失能、死亡及醫療各項給付共計112萬4千餘件。
9、 113年截至6月底，於本局全球資訊網及臉書提供各項實用資訊310則，方便民眾即時瞭解本局各項業務及自身之權利義務，增進本局業務宣導推廣度。
10、 113年截至6月底，各辦事處辦理單一窗口服務220萬3,492件次、業務說明活動997件次及跨機關合作服務772件次，共計220萬5,261件次，執行成效良好。

	
	2、 勞動保障暨年金服務躍升計畫
(1) 持續強化營運環境維運管理與完善應用系統服務及效能，完成資料代碼及經營決策分析模型主題。
(2) 擴大免書證介接範圍，導入移民署之書證系統，降低人工查驗時間，提高案件處理效率與降低時間成本。
(3) 落實資訊安全管理，強化核心業務隱私保護與使用，通過ISO/IEC 27001轉版續審評鑑，完成資通安全責任等級A級機關應辦事項。
(4) 持續進行數位服務櫃檯與客戶服務應用系統－個人及單位功能整併程式設計開發及測試作業，以及資料策展儀表、年金暨給付整合試算服務、特定對象異常行為預警服務、數位服務櫃檯及智慧查調輔助平臺等5項主題應用系統精進及維護作業。
(5) 辦理審查回復跨域調查、案件編審註記作業及資料彙整試算作業等資料加值及智慧創新之主題應用系統開發及測試驗證。

	1、 113年截至6月底，強化基礎作業環境，完備整體服務框架，打造營運不中斷環境，整體營運環境可用率達100%，並完成113年上半年度系統維運管理及資安監控(SOC)服務，精進服務效能。
2、 完成113年風險評估作業(含ISMS擴大導入與驗證範圍資訊資產盤點暨風險評估)及113年上半年資通安全內部稽核。
3、 完成數位服務櫃檯與客戶服務應用系統－個人(CS)及單位(CU)功能整併開發及測試作業。
4、 持續維護及精進資料加值與智慧服務建置案之5項主題服務應用系統。
5、 完成「審查回復跨域查調」、「案件編審註記作業」及「資料彙整試算作業」等3項主題流程開發與測試驗證。



四、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所管特種基金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之說明
勞工保險（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
(1) 法令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3條、第15條、第66條及第69條。

(2) 依據本局以112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投保人數1,016萬人，折現率及資產報酬率4%、物價指數年增率0.9%與投保薪資增長率1.5%等假設條件，精算112年12月底勞保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之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約13兆465億元，扣除截至113年6月底止已提存責任準備1兆1,837億元，未提存金額為11兆8,62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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